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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体育学院 

学生公寓空调使用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学生公寓空调使用与管理，增强学

生节约用电意识。保证学生公寓用电安全、空调有效运行，

营造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校园

设施节能运行管理办法》、《四川省教育系统公共机构重点用

能单位节能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和《成都体育学院建设节约

型学校主要措施》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本着

“安全、规范、和谐、节约”的原则，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的空调设备，包括学生公寓内的

空调挂机、空调外机、空调遥控器、空调专用插座、空调

线路、空调外机托架等。 

第二章  空调使用与管理 

第三条 学生公寓空调由学校购买和维护，学生自行

支付电费。学生寝室空调用电纳入寝室日常生活消费一并

充值、一并结算，采取“先购电，后使用”，用电收费参

照《成都体育学院学生公寓物业管理规定》执行。 

第四条 学生寝室使用空调由室长召开全体室员会议

协商一致后，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开通空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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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学生首次申请使用空调，需认真阅读《成都

体育学院学生公寓空调管理规定》，并填写《成都体育学

院学生公寓空调使用申请表》后（见附件），到本楼值班

室履行备案审批手续。 

第六条 本着“谁使用，谁管理”的原则，实行“专

人负责制”，加强责任管理。各寝室室长为空调使用的负

责人，主要负责掌握空调的使用时间，管理所属空调的正

确使用，避免人为损坏，以保证空调能发挥其应有作用。 

第七条  学生公寓空调运行纳入学校智能控电系统进

行管理。智能控电系统具有预付费、远程抄表、远程控制、

恶性负载识别等功能。 

第八条 使用条件。夏季使用空调时间原则上在 6 月 1

日-9 月 30，同时室温在 30℃以上；冬季使用空调时间原

则上在 12 月 1 日-次年 1 月 20 日，同时室温在 10℃以下。

极端气候除外。 

第九条 温度设置。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

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夏季室内

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 26 摄氏度，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

置不得高于 20 摄氏度。 

第十条 开启空调时应关闭门窗。长时间离开寝室时

应关闭空调，做到“人走机停”，严禁室内无人时空调照

常开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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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离开寝室前 15 分钟自觉关闭空调，最后一

个离开寝室的同学应检查确认空调关闭后方可锁门。 

第十二条 严禁在空调电源线及管线上栓接绳索或晾

晒物品，严禁在空调内机、外机上堆放杂物，不得在空调

设备上乱写、乱画、乱贴、乱刻，不得在空调外机支架上

挂、搭物品。 

第十三条 空调专用插座不得插接其他电器或拉接临

时电源。 

第十四条 对人为损害空调设备或配件的行为，学校

将根据《成都体育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成都体育学

院学生公寓管理条例》对相关人员给予相应纪律处分，并

按照《成都体育学院国有资产损毁丢失赔偿办法》（成体

院〔2018〕5 号）予以赔偿。 

第三章  空调维修维护 

第十五条 非学校授权的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对空调

设备进行拆装、维修、清洗等操作。 

第十六条  后勤处学生公寓服务中心依据空调采购和

维修合同负责敦促空调公司做好空调的定期检测与维护、

清洗等工作。 

第十七条 空调出现故障后，学生在所属学生公寓门

卫室报维修，由公寓服务中心通知空调专业维修人员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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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注意事项 

第十八条 学生使用空调时，应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1.开机前检查遥控器模式设置是否正确，调整正确后

方可开机，重新开机间隔 3-5 分钟。 

2.空调设备出现故障后，应立即停机并及时报修，不

可私自拆卸。 

3.空调运行过程中，严禁带水触碰空调设备，不得直

接用水冲洗设备。 

4.雷雨天气，要关闭空调电源并拔掉电源插头。 

5.空调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如：异常噪声、气

味、烟雾、温度升高、漏电跳闸等现象），须立即向公寓

值班室报告，由后勤处及时安排值班电工切断电源并联系

维修单位检修。 

6.学生妥善保管遥控板，自行购买遥控器电池。长时

间不使用应将空调设备电源插头拔出，卸下遥控器电池。 

7.学生毕业或寝室调整时，应将完好的遥控器交还在

公寓楼栋值班室，后勤处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对所在寝室的

空调、遥控器等设备进行检查，确认设备完好后方可退宿，

如有损坏，按价赔偿后方可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九条 为保障学生公寓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维护

良好用电秩序，发现学生在寝室内使用违章电器 ,将按学

校相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同时将暂停该寝室的空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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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若出现外围电力保障条件受限或学校内部

电力设施超载、危及电网安全等情况，应服从学校统一电

力调度，优先保证教学、基本生活需求。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学校授权后勤处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对本

规定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实施，由后勤处负

责解释和修订。 

附件：《成都体育学院学生公寓空调使用申请表》 

 

 

成都体育学院 

2018 年 6 月 13 日



 

成都体育学院学生公寓空调使用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楼  栋  房间号  

学生所在院系  专业、年级、班级  

寝室负责人  寝室负责人手机号码  

住宿人数  是否协调好空调使用  

是否已阅读《成都体育学院学生公寓空调管理规定》  

空调是否完好  遥控器是否完好  

经寝室全体人员讨论决定，同意授权委托           同学为负责

人，全面负责空调设备的申请、安全使用与日常维护等。 

寝室全体成员认可以上表格填写内容后在下面签字： 

                                                                    

                                                                  

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审批意见：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学生在使用前须认真阅读《成都体育学院学生公寓空调管理规定

(试行)》。 

2.学生在使用前须要确认空调及辅件是否完好，空调使用者退宿后须

由寝室负责人上交此表格并归还空调遥控器。 

3.必须按照空调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4.空调发生设备故障，学生不能私自拆修，需报空调公司维修。 

5.空调设备（含遥控器）因学生使用不当、人为损坏或丢失，责任人

须照价赔偿，使用期间如因操作不当引起的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和后果

由空调使用者承担。 

6.本表一式两份，寝室负责人和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各存一份。 
 


